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體育班轉學（班） 

考試簡章 

壹、 依據：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 

二、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15年 1月 30日中市教體字第 1150009235號函辦理。          

貳、招生人數：五年級，共計 2名。 

組  別 正取人數 備取人數 附    則 

男子籃球 2 2 
1. 未達錄取標準，不予錄取。 
2. 各組有招生不足之情形，名

額可流用。 

参、報考資格：設籍本市之國小五年級學生均可報名(限 103年 9月 1日(含)以 
              後出生）。 
肆、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5年 2月 4日（三）。 
伍、報名地點：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民小學學務處體育組。 
              電話：（04）23276251轉 722，聯絡人:張家銘組長。 
陸、報名手續：親自或委託報名，不接受通訊報名。 

一、填寫報名表並繳交本人最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正面脫帽相片一式二張 
（背面請書寫姓名並貼於報名表及准考證上）。  

    二、請現場報名並繳交及健康聲明切結暨家長同意書，如委託報名請繳交委託 
         報名同意書。     
柒、甄試日期地點：115年 2月 5日（四）下午 1時 30分至東興堂報到， 

隨後進行體能及專長測驗。 
捌、甄試內容： 

一、體能測驗：(50%) 
       (一)四點折返跑測驗（50％）。   (二)60秒之仰臥起坐（50％）。 
    二、專長測驗：(50%) 
        (一)運球上籃測驗（50％）。     (二)五對五對抗賽（50％）。                                      
玖、錄取標準：依總成績排名，總成績未達 70分不予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以專長

測驗分數高低判定。 
拾、放榜及報到： 

一、放榜日期：115年 2月 5日（四）16：00前在本校網站公告。 
    二、報到日期：115年 2月 6日（五）08：00~12：00至學務處體育組報 
         到，逾時不受理並以棄權論。如有缺額，將由學校自備取 
         名單中依成績高低順序遞補，報到日期另以電話通知。 
拾壹、附則： 
  一、若有心臟病、脊椎畸形發展…等，不適於運動學習者，不得報考。 
  二、凡違返本校體育班相關規定，就學期間學生應接受訓練或參加比賽， 

因故無法繼續訓練或比賽者，經本校體育班發展委員會審議，經轉介 
輔導室輔導無改善，則依規定辦理轉班或轉學，非依學區就讀者，應 
返回原學區學校，若該校額滿轉介他校就讀。 


